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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201×《火炸药危险环境用电气设备及安装》 

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 

根据全国防爆电气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火炸药危险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分技术委员

会（SAC/TC9/SC5）的标准制订计划，SAC/TC9/SC5秘书处于 2010年向中国电器工业协会上

报制订国家标准计划《火炸药环境用防爆电气设备》。该计划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

制订国家标准计划项目号为：20100767-Q-604。 

 

2 制定目的： 

在军工和民爆器材生产、加工、运输和存贮中产生的火炸药粉尘是可燃性的，如果火炸

药粉尘与空气混合成适当比例，遇到点燃源时就能够迅速地燃烧，进而引起爆炸，产生巨大

的爆炸压力。在可能出现具有爆炸特性物质这类可燃性物料的场所中，必须使用防爆电气设

备，必须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确保所有电气设备得到足够地保护，以减少点燃外部火炸

药爆炸性环境的可能性。在电气设备中，潜在点火源包括电弧和火花、热表面和摩擦火花等。 

在爆炸危险环境中应该安装和使用防爆电气产品，爆炸危险环境包括爆炸性气体和爆炸

性粉尘形成的危险环境，同时也包括由火炸药形成的危险环境（如上所述的军工和民爆器材

的生产、加工、存储和运输等环节）。在爆炸危险环境中使用的防爆电气产品的防爆安全性

不仅与防爆电气产品的制造质量有关，而且与使用单位对防爆电气产品的正确选型和正确安

装有直接关系。例如，某些安装工人在将电缆接入隔爆型电气设备后，未按要求将电缆引入

装置的橡胶密封圈装入或未将其压紧，则这种错误安装破坏了隔爆型电气产品的完整性，防

爆电气产品变成了非防爆产品。本标准中对火炸药形成的爆炸危险场所的电气设备及安装做

了明确规定，目的是为了使安装和使用单位遵守这些规定，最终保证火炸药危险场所中电气

设备的防爆安全。 

火炸药形成的危险场所的电气设备的设计、选型和安装标准规定了在该环境中防爆电气

装置的如何正确使用问题，其中包括电路的设计，E0区、E1区和 E2区用防爆电气设备的选

型、安装及其电缆电线的布线方式要求。 

 

3 制订原则 

    根据我国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指导思想和有关规定，同时考虑到我们国家的

实际情况，在制订工作中贯彻以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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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技术内容上参照采用德国标准 DIN 57166-2011《具有爆炸特性物质形成的危险

环境电气设备及安装》起草； 

   （2）编写格式符合 GB/T1.1-2009的规定。 

 

4 标准起草过程： 

根据 SAC/TC9/SC5秘书处的工作计划安排，于 2011年上半年组织专家对德国标准 DIN 

57166-2011《具有爆炸特性物质形成的危险环境电气装置的安装》进行了翻译和校核，2011

年 12月在西安召开的 SAC/TC9/SC5工作会议上对该标准的翻译稿进行了第一次讨论，认为

可以作为火炸药危险场所防爆电气设备及安装的标准草稿。 

2012年至 2013年，秘书处经多次调研和搜集相关资料、数据，并对该标准草案稿进行

多次研讨，决定成立标准制定工作组，于 2013年 10底在河南省南阳市召开了第一次工作组

会议，对标准进行起草。 

2014 年下半年，工作组将根据第一次工作组会议后形成的标准征求意见稿发送各委员

单位及相关单位进行了意见征集，共收到意见 90多条。工作组对这些意见进行了处理，结

合在 2015年 4月郑州召开的 SAC/TC9/SC5一届三次会议上对该标准草案稿进行了再次研讨，

并提出了一些修改、完善的具体建议，形成了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发给大家进行再次征求意

见。 

关于标准名称的说明：本标准计划项目申请和被批准的名称为《火炸药环境用防爆电气

设备》，但在秘书处一年多的工作调研和资料搜集、研究的基础上，发现针对“火炸药危险

场所用防爆电气设备”的使用情况依然是选用现有的爆炸性环境用设备，有现成的各种防爆

型式，只是缺乏在该危险场所防爆设备安装的规定，这种情况在国际上也是如此。因此经秘

书处会同标准起草工作组商定，决定将标准名称由原计划项目名称《火炸药环境用防爆电气

设备》改为《火炸药危险环境用电气设备及安装》。 

 

5 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火炸药危险环境用电气装置或电气设备的布置、选型、安装和扩展功能。

共包括 7章和三个资料性附录，主要内容为：标准适用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

义、通用要求、电气设备的选择、安装和布线、各种危险场所分类的防爆电气设备的选择、

安装补充要求、附录 A（资料性附录）、附录 B（资料性附录）和附录 C（资料性附录）等。 

 

6 与国际标准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参照德国DIN 57166-2011《具有爆炸特性物质形成的危险环境电气装置及安装》

起草。 

——将标准中引用的（规范性引用文件）德国标准转化成国家标准； 

——将德国标准中的E1区、E2区和E3区改为E0区、E1区和E2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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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与国内相关标准对比 

该标准在我国为首次制定，属于填补国内该领域空白的标准项目。 

 

8 标准的属性 

由于本标准的危险场所分类方法是 E0区、E1区和 E2区，是以电气设备的结构和/或工

艺条件是否与火炸药接触作为分类依据，是一种新型的技术要求。尽管该标准计划上报和被

批准为强制性国家标准，但考虑到本标准规定的方法属于一种新技术，因此 SAC/TC9/SC5

秘书处已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建议本标准制定为推荐性，作为一种新型技术要求推荐使用。 

 

 

 

GB/T ×××国家标准制定工作组 

2016年 9月于南阳 

 
 
 


